2007年上半年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资格审查通知
根据学校有关规定，我校2007年上半年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资格审查受理时间为2007年4月9日至2007年4月11日，申请人须亲自携带身份证及下列材料到各学院办理审查手续，并进行现场照相。申请对象为2002年至2005年以来在我校注册并按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修完全部课程和必修环节，通过国家要求的外国语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达到同等学力人员申请我校硕士学位有关要求者。申请人须提交如下材料：

1．填写《中国石油大学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资格审查表》；

2．提供两位相关领域专家(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的推荐书（推荐人应密封直接送交或邮寄到各学院）；

3．最后学历证明（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复印件（携带原件备查）； 

4．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有学科综合考试的专业还须提供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合格证书及复印件（2005年以前考试通过的）；

5．硕士研究生课程成绩单（由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提供）；

6．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获奖证书、专利证书复印件等（携带原件备查），要求参照《关于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要求》；

7．学位论文（论文格式必须按《中国石油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论文书写指南》印制）。

以上材料下载地址为http//gs.hdpu.edu.cn/学位学科/表格下载区。要求除学位论文外以上其它材料均为A4 纸双面印制并装订成册一式一份交学院。

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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